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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3 级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和
团籍档案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为做好我校 2023 级新生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对象

全校 2023 级本科生、研究生新生。

二、工作流程

2023 级新生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共分为确认团员身份、

线下转接和线上转接三部分，缺一不可。具体工作流程可见

2023 级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流程（附件 1）。

（一）新生团籍档案核查——确认团员身份

1.各学院团委须指派专人对团籍材料中的《入团志愿书》

等材料进行核查。重点核查是否符合入团标准、入团志愿书

等材料是否齐全、团员发展程序是否规范、入团志愿书中有

关印章是否齐全、有效等。

2.对无《入团志愿书》但有《团员登记表》的，在按照

上述标准对《团员登记表》审查无误后，可确认其团员身份。

除《入团志愿书》和《团员登记表》外的其他材料不能作为

团员身份的判断依据。

3.审查无误的，方可确认新生的团员身份，并可继续进

行线下和线上团关系转接；相关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暂不确



— 2 —

认其团员身份。

（二）团员证加盖转入印章——线下转接

1.团员身份审查无误的，将团员档案归入个人档案，由

学院做好存档工作。

2.以学院为单位收齐 2023 级新生团员证，以学院为单位

委派专人在《新生团员证加盖公章集中办理时段安排表》（附

件 2）中规定的时段前往指定地点（附件 2）加盖转入印章。

3.已确认团员身份的同学如出现团员证丢失情况，本次

暂不加盖转入印章，仅完成线上转接，统一补办时间另行通

知。

（三）“智慧团建”中发起转接——线上转接

新生团员组织关系的线上转接依托“智慧团建”系统开

展（https://zhtj.youth.cn/zhtj/），有关事项如下。

1.建立新生团支部。各学院团委要指导新生班级召开支

部大会成立团支部，选举班团支委，团支部成立后应及时在

“智慧团建”中建立新生团支部。新生团支部“组织简称”

格式为：※※专业 2023 级※班团支部，例如：农学专业 2023

级 1 班团支部。

2.转入新生团员。各学院团委应将系统上已建立好的团

支部名称告知新生团员，指导新生在“智慧团建”系统中发

起线上团组织关系转接，准确选择自己所在团支部。新生团

员要提醒原所在团组织及时审批其转出申请。学院团委应及

时做好团员身份核实和团组织关系接收工作。

生源地在广东、福建、北京等地的，须根据当地相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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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由新生团员联系原团组织办理转出手续。如团员生源地

未启用“智慧团建”且未在任何线上团组织管理系统中备案,

可持其所在原团组织开具的团组织关系介绍信，待入学报到

后联系组织管理员，在“智慧团建”系统中录入团员信息。

3.设置团干部和管理员。设置团干部：学院账号设置各

团支部的团支部书记；设置管理员：学院账号设置各团支部

的团支部书记为管理员。

4.完善资料。确认转入组织后，团员需登录“智慧团建”

查看“基本资料”，编辑完善其身份信息，直至在“我的组

织”一栏将姓名由红字变黑才算完成录入。对于“认证不通

过”标识，先检查姓名和身份证号是否有误，若无误则是系

统问题，后期将会统一认证，不影响系统功能使用。

5.注意线上转接开始之前要确定团员资格身份，不可随

意转接。各学院团委应认真审核申请转入的团员是否与本支

部成员一致，对于错转的团员应退回其转接申请。

三、注意事项

1.团组织关系转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学

院团委主要负责人是本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对“智慧团

建”系统中，本级组织信息的准确性、创建下级组织的完整

性、录入信息的准确性负责。要加强对所属团组织工作的统

筹推动，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指导有关工作人员严格工作

程序，加强靠前指导、实时掌握进度、实时督促落实，把好

新生团员组织关系入口关。

2.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入后，各学院要规范团内组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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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制度，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加强教育和管理，使

新生团员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充分发挥团员的模范带头作

用。

3.28周岁以下保留团籍的党员也需要办理团组织关系转

接，不办理转接手续或者无相关佐证材料的，不承认其保留

团籍身份，不能参与团内评优评先。

4.各学院团委应在 10 月 9 日（周一）完成团员身份确认、

线下团组织转接、线上团组织关系转接的全部工作。

附件：1.2023 级新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流程

2.新生团员证加盖公章集中办理时段安排表

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

2023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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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级新生团组织关系转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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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生团员证加盖公章集中办理时段安排表

日期 时段 学院 办理对象 办理地点

10月 10日

（周二）

上午

8:30—9:30
理信学院

2023 级本科

新生（不含

（3+2）新生）

平度校区

大学生活动中心

312

生科学院

9:30—10:30

园林学院

农 学 院

传媒学院

海洋学院

10:30—11:30

动科学院

艺术学院

机电学院

园艺学院

10月 10日

（周二）

下午

13:30—14:30 经管学院

2023 级本科

新生（不含

（3+2）新生）

平度校区

大学生活动中心

312

14:30—15:30

资环学院

外语学院

化药学院

建工学院

15:30—16:30

食品学院

植医学院

动医学院

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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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段 学院 办理对象 办理地点

10月 11日

（周三）

8:30—9:30

机电学院

2023 级

（3+2）本科

新生和研究

生新生

城阳校区

知行楼 314 室

建工学院

动科学院

动医学院

化药学院

生科学院

园林学院

9:30—10:30

经管学院

食品学院

传媒学院

农 学 院

园艺学院

10:30—11:30

植医学院

资环学院

海洋学院

巴瑟斯学院
2023 级

全体新生

注：请以团支部为单位前往办理，个人前往不予办理。


